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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福利与退休情形 

台橡考虑公司营运状况、市场竞争情形，在合于当地法令前提下，提供各式福利措施。针对各项员工福利措施、

进修与训练、劳资间之协议与各项员工权益维护措施情形，以及退休制度与其实施情形： 

一、员工福利 

1. 透过公司职工福利委员会之运作，除了提供员工三节（端午、中秋、春节）、生日、劳动节等礼金外，实

施员工「自选式福利措施」，充分让员工以『福利点券』组合符合自身需求之福利项目，包含旅游休闲活

动、子女教育补助、自由选购员工福利社日常用品之团购等等，真正落实员工福利之实质内涵。 

2. 举办尾牙聚餐、厂庆等大型活动，以增进员工情感交流。 

3. 设置员工餐厅并补助员工伙食 

4. 提供员工结婚、生育、伤病、丧葬慰问等礼金 

5. 除依法提供劳、健保外，提供公司全额付费之员工团体保险，且涵盖员工眷属。 

6. 医务室内配置乙名专责护士，并提供医师问诊等医护咨询服务。 

7. 提供按摩服务，除增进员工福利外，亦共创多元共融（DEI: Diversity, Equity, Inclusion）的友善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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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修与训练 

依循内部员工训练办法，透过公司年度经营方针、单位需求、相关法令要求等进行教育训练计划，办理新进

及在职员工之通识、专业技能、管理才能等课程，并透过 OJT(在职训练)、Off-JT(工作场域外训练)、SD(自

我发展)等训练方式实现持续学习的目标，合计 112 年度训练费新台币 10,010仟元，平均每人训练费用约

新台币 6.06仟元，每人训练时数约 73.27小时。 

 

三、劳资间之协议与各项员工权益维护措施情形 

台橡重视员工的意见与权益，致力于建构完整畅通的员工意见反映管道与劳资沟通渠道。台橡部分厂区设

有工会组织，由劳资双方定期举办劳资会议，透过正式会议场合进行相关劳工权益之沟通协调，以落实劳资

双方反应沟通与监督执行之需求。112 年共召开 4 次「劳资会议」促进劳资的定期及有效的沟通。同时透

过与高雄厂企业工会签定「团体协约」，就轮班之工作排班、排休方式等，签订于团体协约中，以供劳资双

方遵守，共同营造友善和谐的工作环境。团体协约涵盖率于台湾台橡公司、中国大陆子公司、越南子公司皆

达 100%。针对其他地区无须签订协约之员工，公司订有员工工作手册详述工作条件与规定，若员工须申诉

可透过直接主管、人资单位或员工申诉信箱进行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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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退休制度与其实施情形 

台橡集团皆遵循相关法规，提供员工保险与退休金。 

1. 台湾台橡公司于依循「劳动基准法」、「劳工退休条例」暨施行细则，及退休金会计处理准则等规定，

按月提拨退休金至台湾银行及劳保局员工个人账户，且透过「劳工退休准备金监督委员会」，定期开会

审阅退休金使用状况，以保障员工退休权益。 

项目 旧制 新制 

法源依据 劳动基准法 劳工退休金条例 

退休金之

提拨比例

与提拨状

况 

适用「劳动基准法」退休年资者之员工，依其每

月薪资总额百分之二，按月提拨至台湾银行劳工

退休准备金专户。 

每年定期委请悦田精算顾问有限公司进行退休

金精算，并于每年年底定期检视劳工退休准备金

专户金额，是否足以给付当年度预估达成退休要

件劳工所需之退休金，如有不足，依法于次年度

的 3月底前补足提缴退休金。 

迄至 112年 12月底适用全旧制者为 101人、同

时适用新制及旧制者 91人。 

适用「劳工退休金条例」之员工，公

司以员工每月薪资总额对应「劳工退

休金月提缴工资分级表」按月提缴百

分之六至劳工保险局员工个人退休

金专户，自民国 94年 7月 1日「劳

工退休金条例」实施后， 公司新进员

工适用新制退休金制度 涵盖正式员

工比例为 100%。 迄至 112 年 12

月底适用全新制人 员计有 478人。 

申请退休

之条件 

自请退休： 

a. 本公司服务 15 年以上且年满 55 岁者 

b. 本公司服务满 25 年以上 

c. 本公司服务满 10年以上且年满 60 岁者 

强制退休： 

a. 年满 65 岁者 

b. 身心障碍不堪胜任工作者 

同左 

退休申请 

之程序 

符合退休申请条件，应填具退休申请经核准后，

办理退休手续。 
同左 

退休金给 

付标准 

适用「劳动基准法」之退休年资者，按其服务年

资，每满 1 年给 2 个基数，满 15 年后，每超

过 1 年给 1个基数，最高总数以 45 个基数为

限，未满半年者以半年计 ; 满半年者以 1 年计。 

公司应给付员工之退休金，自退休人员退休之日

起 30 日内给付之。 

年满 60 岁时，得向劳工保险局请领

个人专户累积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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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大陆子公司则依据中国大陆《社会保险法》相关规定，公司与员工依比例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员工退休后，依法规领取由国家劳动与

社会保障部门统一发放之退休金。 

3. 美国地区子公司依当地社会安全法规提供各项保险，另外亦提供美国退休安全福利方案(401k)。越南、

新加坡与欧洲厂亦依当地法规办理，确保员工福祉。 


